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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甄選活動公告 

壹、計畫名稱：「外交部 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 

貳、計畫宗旨：推動我與邦交國及友好國家間之青年交流，增進各國         

青年對我國情及文化之認識，並達成下列目標： 

一、深化與邦交國及友好國家人民之友誼，使各國青年瞭解我政府推行

「活路外交」政策後，更有能力積極回饋國際社會，提升我國際良好

形象。 

二、以「青年有愛，全球關懷」(Youth from Taiwan, Compassion for All)為

主題，在國際間宣介臺灣重視人道關懷與永續發展，並積極扮演「人

道援助提供者」之角色。 

三、結合學校與民間團體資源推展軟實力文化交流，協助青年與國際接軌、

擴大國際視野，增進對國際事務之瞭解及參與，並藉青年文化交流活

動彰顯我國「文化交流的推動者」角色。 

參、主協辦單位: 

一、主辦機關：外交部 

二、委辦單位：救國團 

三、協辦單位：全國各大專院校、救國團各縣市團委會 

肆、計畫執行方式： 

一、參與對象： 

全國各大專院校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以個人名義申請報名參加甄選，

預計錄取 160 人，組成 10 個青年交流團隊。 

二、交流時間： 

各團隊於 104 年 9 月赴訪指定之交流國家或城市，全程出訪時間以三

週為原則。 



2 
 

三、交流方式： 

依外交部規劃之交流內容，甄選符合適當條件之在校青年學生組成團

隊，以「青年大使」身分前往相關國家或城市，與當地大學或高中青

年、各級政府與議會、以及民間服務性質團體進行交流，並以「宣介

台灣」、「舞蹈技藝才藝」、「音樂才藝」三大領域排練舞台節目，

將具有我國文化特色之才藝表演融入交流活動之中。 

四、交流地區: 涵蓋亞太地區、亞西及非洲地區、歐洲地區、北美地區、

拉丁美洲及加勒比海地區。 

 

伍、參加甄選資格：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年滿 18 歲且未超過 35 歲、身心健全之我國公私立

大專院校（含碩、博士班）之在校學生。 

二、操行及學業成績優良，樂觀進取，有國際交流熱忱者。 

三、表達及溝通能力良好，並具備外國語文（英語或西班牙語）能力者。 

四、具備舞蹈技藝或相關才藝（各類型舞蹈、武術或傳統民俗技藝等）或

音樂才藝（中西樂器、傳統音樂、聲樂或歌唱等）或其他可彰顯我國

文化特色之才藝者尤佳。 

五、具有獨立自主之學習與團隊精神，能配合外交部、負責接待之駐外館

處以及各團隊之領隊、副領隊之指導。 

六、個人資料得公布於公開網站接受審閱及票選者。 

七、無重大疾病且健康及體能狀況優良，可負荷組訓及出國訪演等團體活

動者。 

八、 為擴大我國青年參與機會，過去曾獲選為本部國際青年大使出訪者，

本部不接受再度報名參與本次甄選計畫。 

陸、甄選報名方式及期限： 

自 104 年 2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止，參加甄選者須將填妥之報名表及

各項表件以掛號郵寄至「10422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219 號 外交部



3 
 

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甄選小組」收。以郵戳日期為憑，逾期

報名者，恕不受理，且不接受補件。 

柒、報名諮詢及聯絡方式： 

專案辦公室：外交部 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甄選小組 

通訊地址：10422 臺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219 號 

諮詢專線：02-2502-5858 轉分機 269、267、264 

諮詢信箱：mofa@cyc.tw 

專案聯絡人：徐苡芹 小姐 

捌、甄選項目及方式： 

一、初選：由外交部與國內學者專家共組審查小組，就甄選參選人所

繳交之下列書面資料進行審查，通過者晉級複選： 

(一) 報名表件：包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自傳 (內容包含成長經

歷、興趣專長、對擔任「青年大使」之自我期許)、音樂版權授

權切結書、個人影音資料使用同意書 

(二)所屬學校或系所用印推薦函至少一封 

(三)所就讀大學院校修習英文或西班牙文課程之成績單證明(至少

須提供 1 個學年)。亦歡迎提供其他外語能力測驗成績證明（英

語檢定測驗成績含下列各款之一：全民英檢【GEPT】、多益

【TOEIC】、托福【TOFEL】、劍橋大學英語能力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te】、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力測驗

【BULATS】或雅思國際英語測驗【IELTS】；西語部分請提供

DELE 檢測成績或台大語文中心 LTTC 西班牙語能力測驗成績）。 

       （註：檢附『報名表件檢核單』方便檢查相關文件是否遺漏） 

(四)才藝檢定證明 

(五)比賽得獎證明 

【前述(一)至(三)為必備文件，(四)、(五)為加分文件】 

二、複選：通過初選者名單將公布於外交部網站，委辦單位救國團並

將個別通知參加複選，複選地點分為北部地區及中南部地區，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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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考場在臺北市、中南區考場在臺南市（地點屆時另行通知）。

校園海選規劃如下： 

（一）考試地區劃分： 

 北區：原則包括臺北市、基隆市、新北市、桃園市、宜蘭縣、花

蓮縣、連江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等地就讀之大專校院學

生。 

 中南區：原則包括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金門縣、澎湖縣等

地就讀之大專院校學生。 

 考生可視意願自行選擇考試區域，勾選於附件報名表中。未勾選

考試區域者，則視其就讀學校，依上述區域劃分原則分配考場。 

（二）評選方式：由國內專家學者與外交部資深官員合組複選評審團，

就入選者所具備之下列四項條件進行評分，達標準者晉級決選: 

 儀態及基礎體能測驗（儀態佔複選成績之 15%、基礎體能測驗

佔 5%） 

 外語口試（包括「自我介紹」及「評審問答」兩部分，考生可

選擇以英語或西班牙語進行，佔複選成績之 40%）：1.外語自

我介紹：考生口語表述以 1 分鐘為限，內容請就個人成長經驗

中曾面對之挑戰(例如學習課業或技能、參與各類社團活動、幫

助服務他人等)，扼要敘述如何克服、改善或因應，從而展現對

周遭環境之關懷。2.隨後評審將與考生進行外語問答。 

 專長表現（請就宣介臺灣、舞蹈技藝才藝、音樂才藝三大領域

擇 1 至 2 項表現）（佔複選成績之 40%）： 

 宣介臺灣（含國情簡介、經濟發展、永續發展、民俗文化、

觀光旅遊及美食等面向）。 

 舞蹈技藝才藝（各類型舞蹈、武術或傳統民俗技藝等）。 

 音樂才藝（中西樂器、傳統音樂、聲樂或歌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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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選： 

(一) 網路票選：委辦單位將於校園海選期間錄製每位參選者表現內容

之短片，並將通過複選者之影音資料上傳至外交部網站平台，開

放民眾投票。（佔決選成績之 10%） 

(二) 評選會議：由外交部召集相關部會代表及相關領域專家學者合組

評審委員會，就通過複選者召開決選會議，依其複選成績（佔

90%）及網路票選成績（佔 10%），預計錄取 160 名國際青年大

使（並依成績備取 20 名），所有決選錄取名單將公布於外交部

網站並由委辦單位以 E-mail 個別通知。 

 

玖、經甄選錄取人員應遵守事項： 

一、為提升並整合赴訪團隊之交流活動內容，對獲選為青年大使者，

外交部將於 6 月間進行「前訓」(以週末兩天一夜為原則；惟倘有

必要，將增加課程時間)，另於 7、8 月暑假期間，進行為期至少

一個半月之「集訓」，屆時將採全體集中住宿管理，並將檢視受

訓者之語言專長及才藝專長，編組團隊。前訓及集訓期間須確實

遵守主辦單位訂定之管理規約到課受訓及相關生活規範，亦須加

強體力與耐力訓練之出訪準備，倘無法全程參與者將失去青年大

使資格。 

二、於 9 月間前往外交部指定之國家或城市進行交流訪演等任務，期

間須排除個人私務，確實履行本青年大使計畫任務。 

拾、附則： 

   

一、各學校對參加本交流計畫甄選人員，在主辦機關核定前，倘有不適

宜甄選之情事發生，得隨時通知委辦單位停止其甄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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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甄選錄取人員，於本計畫執行期間個人倘有重大違法犯紀案件，

或未能履行上述應遵守事項(即無法全程參與或適應訓練者，或屆

時無法確實履行本青年大使計畫任務者)，得撤銷錄取資格。 

三、參加甄選人員所繳交相關資料，無論是否錄取，不另退還。 

四、參加甄選者在確定演出播放音樂後，請自行向該音樂版權所屬公司

取得「音樂版權授權書」，主辦機關並無提供標準格式，如要播放

的音樂超過一首或版權分屬不同公司，則必須取得不同首音樂或不

同公司之授權書。若無法取得音樂版權授權書，應簽署「音樂版權

授權切結書」，以示負責。上述文件並請隨報名表郵寄。 

五、主辦機關得運用參加甄選者之影音檔案及說明文字等相關資料加以

修改，作為展覽、宣傳、教育等非營利性目的之權利，參選者不得

異議，且應簽署「個人影音資料使用同意書」。上述文件並請隨報

名表郵寄。 

六、本活動之影音檔案於評選過程或決選結束後，如發現不符本交流計

畫之規定或涉及仿冒、抄襲等情事者，主辦機關得取消其票選活動

參加權利及正式團員獲選資格並公告之。如造成主辦單位或第三者

權益損失，參選者須負完全法律責任，不得異議。 

七、本交流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於活動網站公告。 



7 
 

【表件一】 

外交部「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交流計畫」活動報名表 

姓名  

(個人脫帽半身

照片) 

性別 □男      □女 

出生年月日  民國     年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H)                  手機： 

電子郵件  

就讀學校  
系所  

年級  

緊急聯絡人 

及電話 

姓名： 

手機： 關係  

通曉語言 □英語    □西語    □英語及西語兩者均通 

特殊才藝及專長
（請分點條列說明） 

複選參加地點 

選擇 

□ 北區（台北 4 月 11 日、12 日） 
□ 中南區（台南 4 月 25 日） 
※ 複選場次選定後不得更改。 

※ 複選地點由主辦單位排定後通知。 

※ 未勾選地點者，將依據考生就讀學校所在地之區域劃分原則，

由主辦單位規劃考試地點。 

複選外語口試 □ 英語  □ 西語  □ 英語與西語 

複選專長表現 
□ 宣介台灣(英語)  □ 宣介台灣(西語) 
□ 舞蹈技藝才藝        □ 音樂才藝 

學生簽名 
 

審核 

(本欄由委辦單位填寫) 
收件時間 審查結果  

◎ 本表若不敷使用請自行延伸第二頁。 

◎ 簡要自述（正楷書寫勿潦草，若以電腦繕打請用標楷體、12 字元、單行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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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二】 

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在學證明) 

若學生證為悠遊卡形式，無法證名學生仍在校者，請檢附在學證明文件。 

學生證正面（請黏貼牢固） 

 

學生證反面（請黏貼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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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三】 

自  傳 
      ※ 內容包含成長經歷、興趣專長、對擔任「青年大使」之自我期許。 

      ※ 請以正楷書寫勿潦草，若以電腦繕打請使用格式為：標楷體、12 字元、固定行高#20。 

 

請親筆簽名：                            日期： 104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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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超過本頁，1式 1份) 

【表件四】 

音樂版權授權切結書 

 

序號：        （免填） 

 

學校名稱：                    科系：                        

 

  本人瞭解參加「外交部 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甄選活動」之參賽表演使用相關演唱、

演奏、錄音之音樂著作及詞曲，以及影片、影像之所有版權問題必須自行取得授權同意

書；若未取得同意書所衍生的著作權相關法律糾紛，願自行負責。 

 

 

     

立切結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聯絡手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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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五】 

個人影音資料使用同意書 

 

序號：         （免填） 

 

學校名稱：                    科系：                       

 

 

  本人參加「外交部 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甄選活動」，茲同意主辦機關因本活動而蒐

集、處理及運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料、肖像、影音、文件等資料，並同意委辦單位攝錄、

重製、編輯、公開展示、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播送、公開傳輸，以利網路票選、

決選等活動之進行與活動期間及結束後之行銷宣傳。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料未侵害著作權，如有侵害，願自行負責。 

 

 

立同意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聯絡手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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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件六】 

報名表件檢核單 
(證件請依表列順序排放並將本表置於首頁，確認完畢後請掛號郵寄：104  

台北市中山區松江路 219 號    外交部 104 年國際青年大使甄選小組收)  

編號        （免填） 

姓名  年齡  

學校名稱  科系年級  

 

以下各相關文件，請仔細查核勾選後，由主辦機關核對 

壹、1‐7 項為報名必備之文件 

表件項目  備註 
完成後 

勾選 

由委辦單位勾選

合格  不合格

一、報名表  是否完整填寫並親筆簽名      

二、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在學證明 需列印清楚       

三、自傳 
請依格式撰寫 A4 紙一

張，並請親筆簽名 
     

四、音樂版權授權切結書  詳閱後請親筆簽名       

五、個人影音資料使用同意書  詳閱後請親筆簽名       

六、學校或系所推薦函  至少一封       

七、外語測驗成績證明  影印本整理後請裝訂       

八、才藝檢定證明或比賽得獎證

明 
       

以下由委辦單位填寫（請保持空白） 

文件  合格  不合格  不合格原因 

       

以下欄位由主辦機關核簽 

□資 格 相 符               □資 格 不 符 

資格不符原因： 

 
主辦機關簽章：                                       日期：104 年    月    日 

 
 


